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低富兰克林国海沪深

３００

指数

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申购费率的公告

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富兰克林

国海沪深

３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称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为降低本基金广大投

资者的申购费用，经与本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并报中国证监会同

意，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调低本基金的申购费率。

本公司旗下富兰克林国海沪深

３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国富沪深

３００

指数

增强基金”，基金代码：

４５０００８

）原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

１００

万以下

１００

万（含）

－２００

万

２００

万（含）

－５００

万

５００

万（含）以上

申购费率

１．５％ １．２％ ０．８％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变更后的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

１００

万以下

１００

万（含）

－２００

万

２００

万（含）

－５００

万

５００

万（含）以上

申购费率

１．２％ １．０％ ０．７％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其它交易费率不变。

详情请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ｆｔ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４５１８

（免长途费）、

９５１０５６８０

（免长途费）和

０２１－３８７８９５５５

查询。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

上接

B6

版

)

（

５５

）广州证券

注册地址：广州市先烈中路

６９

号东山广场主楼五楼

办公地址：广州市先烈中路

６９

号东山广场主楼五楼

法定代表人：吴志明

联系人：樊刚正

电话：

０２０－８７３２２６６８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３２５０３６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０－９６１３０３

网址：

ｗｗｗ．ｇｚｓ．ｃｏｍ．ｃｎ

（

５６

）第一创业证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路

１２

号中民时代广场

Ｂ

座

２５

、

２６

层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路

１２

号中民时代广场

Ｂ

座

２５

、

２６

层

法定代表人：刘学民

联系人： 徐菁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８３２８４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８３２５８３

网址：

ｗｗｗ．ｆｉｒｓｔ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ｏｍ．ｃｎ

（

５７

）渤海证券

注册地址：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

４２

号写字楼

１０１

室

办公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宾水道

３

号

法定代表人：张志军

联系人：王兆权

电话：

０２２－２８４５１８６１

传真：

０２２－２８４５１８９２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５１５９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ｂｈｚｑ．ｃｏｍ

（

５８

）东海证券

注册地址：江苏省常州市延陵西路

２３

号投资广场

１８

、

１９

楼

办公地址：江苏省常州市延陵西路

２３

号投资广场

１８

、

１９

楼

法定代表人：朱科敏

联系人：李涛

电话：

０５１９－８８１５７７６１

传真：

０５１９－８８１５７７６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５２５７４５５０ ０５１９－８８１６６２２２ ０３７９－６４９０２２６６

免费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ｌｏｎｇ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

５９

）齐鲁证券

通讯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１２８

号

法定代表人：李玮

联系人：傅咏梅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１－８１２８３９３８

传真电话：

０５３１－８１２８３９０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８

网址：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６０

）信泰证券

注册地址：南京市长江路

８８

号

办公地址：南京市中山东路

９０

号

２４

楼

法定代表人：吴建党

联系人：舒萌菲

电话：（

０２５

）

８４７８４７８２

传真：（

０２５

）

８４７８４７４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ｔｈｏｐｅ．ｃｏｍ

（

６１

）宏源证券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建设路

２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９

号

法定代表人：冯戎

联系人：李巍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３３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０－５６２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３４４

网址：

ｗｗｗ．ｈｙｓｅｃ．ｃｏｍ

（

６２

）方正证券

注册地址：湖南长沙芙蓉中路二段华侨国际大厦

２２－２４

层

办公地址：湖南长沙芙蓉中路二段华侨国际大厦

２２－２４

层

法定代表人：雷杰

联系人：彭博

电话：

０７３１－８５８３２３４３

传真：

０７３１－８５８３２２１４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１

网址：

ｗｗｗ．ｆｏｕｎｄｅｒｓｃ．ｃｏｍ

（

６３

）中投证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第

１８

层至

２０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第

１８

层至

２０

层

法定代表人：杨小阳

联系人：刘权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２０２６５２１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２０２６５３９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ｊｉｓ．ｃｎ

（

６４

）江南证券

注册地址：南昌市抚河北路

２９１

号

办公地址：南昌市抚河北路

２９１

号五楼

法定代表人：姚江涛

联系人：余雅娜

电话：

０７９１－６７６８７６３

传真：

０７９１－６７８９４１４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７９１－６７８１１１９

网址：

ｗｗｗ．ｓｃ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６５

）日信证券

注册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锡林南路

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洪明

联系人： 张利军

联系电话：

０４７１－６２９２４６５

，

０１０－８８０８６８３０－６５２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８６６３７

网址：

ｗｗｗ．ｒ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６６

）天源证券

注册地址：青海省西宁市长江路

５３

号汇通大厦

６

楼

法定代表人：裴东平

联系人：张斌

电话：

０７５５－３３３３１１８８－８８０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３３３２９８１５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５４３２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ｔ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６７

）华宝证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６６

号未来资产大厦

２３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６６

号未来资产大厦

２３

层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６８

）民族证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Ａ

座

６－９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Ａ

座

６－９

层

法定代表人：赵大建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９－５６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ｅ５６１８．ｃｏｍ

（

６９

）西南证券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临江支路

２

号合景国际大厦

Ａ

幢

２２－２５

楼

办公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临江支路

２

号合景国际大厦

Ａ

幢

２２－２５

楼

法定代表人：王珠林

联系人：秦治国

电话：

０２３－６３７２１７１２

传真：

０２３－６３７８６２１５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９６０９６

网址：

ｗｗｗ．ｓｗ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７０

）新时代证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２

号月坛大厦

１５０１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１

号

Ａ

座

８

楼

法定代表人：马金声

联系人：高滋生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３５６１１４９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９８－９８９８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

０１０－８３５６１００１

网址：

ｗｗｗ．ｘｓｄｚｑ．ｃｎ

（

７１

）红塔证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

１５５

号附

１

号红塔大厦

９

楼

办公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

１５５

号附

１

号红塔大厦

９

楼

法定代表人：况雨林

网址：

ｗｗｗ．ｈｏｎｇｔ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二）基金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情侣路

４２８

号九洲港大厦

４００１

室

办公地址：广州市体育西路

１８９

号城建大厦

１９

、

２５

、

２７

、

２８

楼

法定代表人：梁棠

电话：

４００ ８８１ ８０８８

传真：

０２０－３８７９９２４９

联系人： 余贤高

（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１１

层

负责人：王立华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９２１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９２１５０

经办律师：朱小辉、陈华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２３３

号汇亚大厦

１６０４－１６０８

室

法定代表人：杨绍信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１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电话：

０２１－６１２３８８００

经办注册会计师：汪棣、金毅

联系人：金毅

四、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契约型开放式债券型基金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通过主要投资于债券品种，力争为基金持有人创造较高的当期收益和总回报，实现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健增

值。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债券回购、央行票据、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

可转换债券（含分离型可转换债券）、资产支持证券、股票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

工具。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

围。

本基金各类资产的投资比例范围为：债券等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８０％

，其中，公司债、

企业债、短期融资券、金融债等信用类固定收益品种不低于固定收益资产总值的

５０％

，可转换债券不高于基金资

产净值的

３０％

，本基金持有的全部资产支持证券，其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股票等权益类品种不高

于基金资产的

２０％

；基金保留的现金以及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的比例合计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此处信用类固定收益品种是指除了国债和央行票据等并非由国家信用担保的固定收益证券品种。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１．

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基于对以下因素的判断，进行基金资产在非信用类固定收益品种（国债、央行票据等）、信用类固定收

益品种（含可转换债券）、新股（含增发）申购之间的配置：

１

）基于对利率走势、利率期限结构等因素的分析，预测

固定收益品种的投资收益和风险；

２

）对宏观经济、行业前景以及公司财务进行严谨的分析，考察其对固定收益市

场信用利差的影响；

３

）基于新股发行频率、中签率、上市后的平均涨幅等的分析，预测新股申购的收益率以及风

险；

４

）套利性投资机会的投资期间及预期收益率；

５

）股票市场走势的预测；

６

）可转换债券发行公司的成长性和转

债价值的判断。

２．

固定收益品种投资策略

（

１

）固定收益品种的配置策略

ａ．

平均久期配置

本基金通过对宏观经济变量（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工业增长、货币信贷、固定资产投资、消费、外贸差额、财政

收支、价格指数和汇率等）和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外贸和汇率政策等）进行分析，

预测未来的利率趋势，判断债券市场对上述变量和政策的反应，并据此积极调整债券组合的平均久期，提高债券

组合的总投资收益。

ｂ．

期限结构配置

本基金对债券市场收益率期限结构进行分析，运用统计和数量分析技术，预测收益率期限结构的变化方式，

选择确定期限结构配置策略，配置各期限固定收益品种的比例，以达到预期投资收益最大化的目的。

ｃ．

类属配置

本基金对不同类型固定收益品种的信用风险、税赋水平、市场流动性、市场风险等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同期

限的国债、金融债、企业债、交易所和银行间市场投资品种的利差和变化趋势，制定债券类属配置策略，以获取不

同债券类属之间利差变化所带来的投资收益。

（

２

）固定收益品种的选择

在债券组合平均久期、期限结构和类属配置的基础上，本基金对影响个别债券定价的主要因素，包括流动

性、市场供求、信用风险、票息及付息频率、税赋、含权等因素进行分析，选择具有良好投资价值的债券品种进行

投资。

１

）非信用类固定收益品种（国债、央行票据等）的选择

本基金对国债、央行票据等非信用类固定收益品种的投资，主要根据宏观经济变量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分析，

预测未来收益率曲线的变动趋势，综合考虑组合流动性决定投资品种。

２

）信用类固定收益品种（除可转换债券）的选择

本基金投资信用状况良好的信用类债券。 通过对宏观经济和企业财务状况进行分析，对固定收益品种的信

用风险进行度量及定价，利用市场对信用利差定价的相对失衡，对溢价率较高的品种进行投资。

本基金对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和短期融资券等信用类债券采取自上而下的投资策略。

ａ

）根据宏观经济环境及各行业的发展状况，决定各行业的配置比例；

ｂ

）充分分析债券发行人的产业趋势、监管环境、公司背景、盈利情况、竞争地位、治理结构、特殊事件风险等

基本面信息，分析企业的长期运作风险；

ｃ

）运用财务评分模型对债券发行人的资产流动性、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现金流水平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分，

度量发行人财务风险；

ｄ

）利用历史数据、市场价格以及资产质量等信息，估算债券发行人的违约率及违约损失率；

ｅ

）综合发行人各方面分析结果，采用数量化模型，确定信用利差的合理水平，利用市场的相对失衡，选择溢

价偏高的品种进行投资。

３

）可转换债券的投资策略

可转换债券的价值主要取决于其股权价值、债券价值和转换期权价值，本基金管理人将对可转换债券的价

值进行评估，选择具有较高投资价值的可转换债券。

本管理人将对发行公司的基本面进行分析，包括所处行业的景气度、公司成长性、市场竞争力等，并参考同

类公司的估值水平，判断可转换债券的股权投资价值；基于对利率水平、票息率、派息频率及信用风险等因素的

分析，判断其债券投资价值；采用期权定价模型，估算可转换债券的转换期权价值。综合以上因素，对可转换债券

进行定价分析，制定可转换债券的投资策略。

此外，本基金还将根据新发可转债的预计中签率、模型定价结果，积极参与可转债新券的申购。 为控制基金

的波动性和流动性风险，本基金投资可转换债券的资产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３０％

。

４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本基金将分析资产支持证券的资产特征，估计违约率和提前偿付比率，并利用收益率曲线和期权定价模型，

对资产支持证券进行估值。 本基金将严格控制资产支持证券的总体投资规模并进行分散投资，以降低流动性风

险。 本基金投资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不高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

３

）信用类固定收益品种的风险管理

针对发行主体的信用风险，我们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信用风险的管理：

１

）进行独立的发行主体信用分

析，不断在实践中完善分析方法和积累分析经验数据；

２

）严格遵守信用类债券的备选库制度，根据不同的信用风

险等级，按照不同的投资管理流程和权限管理制度，对入库债券进行定期信用跟踪分析；

３

）采取分散化投资策略

和集中度限制，严格控制组合整体的违约风险水平。

３．

股票及权证等权益类品种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股票部分除新股申购（含增发）和套利性机会外，不直接从二级市场买入股票。

本基金通过对新股发行公司的行业景气度、财务稳健性、公司竞争力、利润成长性等因素的分析，参考同类

公司的估值水平，进行股票的价值评估，从而判断一、二级市场价差的大小，并根据资金成本、新股的中签率及上

市后股价涨幅的统计、股票锁定期间投资风险的判断，制定新股申购策略。

在新发股票获准上市后以及可转换债券转股后，本基金管理人将根据对股票内在投资价值的判断，结合股

票市场环境的分析，选择适当的时机卖出。

本基金所指套利性机会指的是，在确定的期限内，预期股票投资可获得固定的收益率，例如要约收购类过程

中存在的投资机会。 本基金将在严格测算交易成本、投资收益率的基础上，参与股票的套利。

本基金不主动进行权证的投资。对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在认股权证上市后，本基金将根据权证估值

模型的分析结果，在权证价值被高估时，选择适当的时机卖出。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中债总指数（全价）

中债总指数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编制，能够反映债券市场总体走势，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权威

性，并得到投资者的广泛认同，适合作为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将来如有更合适的指数推出，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本基金的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确定变更基金的业绩比

较基准。 业绩比较基准的变更需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基金管理人最迟应于新的业绩比较基准

实施前

２

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进行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属证券投资基金中的低风险品种，其长期平均风险和预期收益率低于混合型基金、股

票型基金，高于货币市场基金。

十一、 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未经审计）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的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

日复核了本报告

的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有关数据的期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１

权益投资

１２８

，

０５８

，

５９２．６２ １０．４７

其中：股票

１２８

，

０５８

，

５９２．６２ １０．４７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９３１

，

８７９

，

４２５．１６ ７６．２１

其中：债券

９３１

，

８７９

，

４２５．１６ ７６．２１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４０

，

７４６

，

４０１．２１ １１．５１

６

其他资产

２２

，

０６１

，

０２９．４１ １．８０

７

合计

１

，

２２２

，

７４５

，

４４８．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掘业

－ －

Ｃ

制造业

８９

，

４８５

，

９７８．８０ ８．０６

Ｃ０

食品、饮料

－ －

Ｃ１

纺织、服装、皮毛

－ －

Ｃ２

木材、家具

－ －

Ｃ３

造纸、印刷

－ －

Ｃ４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２７

，

６７５

，

９３３．３６ ２．４９

Ｃ５

电子

－ －

Ｃ６

金属、非金属

－ －

Ｃ７

机械、设备、仪表

６１

，

８１０

，

０４５．４４ ５．５７

Ｃ８

医药、生物制品

－ －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 －

Ｄ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 －

Ｆ

交通运输、仓储业

２３

，

８６６

，

５９９．００ ２．１５

Ｇ

信息技术业

－ －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 －

Ｉ

金融、保险业

－ －

Ｊ

房地产业

－ －

Ｋ

社会服务业

－ －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 －

Ｍ

综合类

１４

，

７０６

，

０１４．８２ １．３２

合计

１２８

，

０５８

，

５９２．６２ １１．５３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０００５２８

柳 工

３

，

７１４

，

５４６ ６１

，

８１０

，

０４５．４４ ５．５７

２ ６００２２７

赤天化

２

，

７３６

，

４３２ ２６

，

４８８

，

６６１．７６ ２．３８

３ ６００３６８

五洲交通

３

，

５４６

，

３００ ２３

，

８６６

，

５９９．００ ２．１５

４ ０００５７２

海马股份

２

，

８３８

，

９９９ １４

，

７０６

，

０１４．８２ １．３２

５ ００２２５４

烟台氨纶

３６

，

３０８ １

，

１８７

，

２７１．６０ ０．１１

注：本报告期末本基金仅持有以上股票。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国家债券

３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８

２

央行票据

２１２

，

４０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１２

３

金融债券

２４９

，

０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４２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２４９

，

０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４２

４

企业债券

３５８

，

３３４

，

０７３．９９ ３２．２６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可转债

７２

，

３３２

，

３５１．１７ ６．５１

７

其他

－ －

８

合计

９３１

，

８７９

，

４２５．１６ ８３．９０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１ ０８０４１９ ０８

农发

１９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９

，

０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９２

２ ０８０１１０４ ０８

央票

１０４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６

，

６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７０

３ ０８０１０９２ ０８

央行票据

９２ ７００

，

０００ ６７

，

５０８

，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８

４ １２６００２ ０６

中化债

６４０

，

１００ ５８

，

７９９

，

５８６．００ ５．２９

５ ０８０２１８ ０８

国开

１８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５２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

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

２

）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

３

）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４６８

，

８３７．２２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９７７

，

４９６．７８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１６

，

５４４

，

３４７．８４

５

应收申购款

４

，

０７０

，

３４７．５７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２２

，

０６１

，

０２９．４１

（

４

）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１０００２

南山转债

３１

，

５４６

，

９８４．００ ２．８４

２ １２８０３１

巨轮转债

１２

，

７４５

，

３７９．７７ １．１５

３ １１０９７１

恒源转债

１１

，

２５５

，

４１８．００ １．０１

４ １１０５６７

山鹰转债

６

，

８８４

，

７９４．７０ ０．６２

５ １１０００３

新钢转债

５

，

１４１

，

５８５．４０ ０．４６

６ １２５７０９

唐钢转债

４

，

７５８

，

１８９．３０ ０．４３

（

５

）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流通受限情况说

明

１ ００２２５４

烟台氨纶

１

，

１８７

，

２７１．６０ ０．１１

重大事项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

的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９

日，基金合同生效以来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投资业绩及与同期基

准的比较如下表所示：

１．Ａ

类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阶段

净值增长

率（

１

）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２

）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３

）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４

）

（

１

）

－

（

３

） （

２

）

－

（

４

）

自基金合同生效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０．４０％ ０．１８％ ８．８５％ ０．２３％ １．５５％ －０．０５％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０．４０％ ０．２０％ －３．０４％ ０．１４％ ２．６４％ ０．０６％

自基金合同生效

日 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９．９６％ ０．１９％ ５．５５％ ０．２１％ ４．４１％ －０．０２％

２．Ｂ

类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阶段

净值增长

率（

１

）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２

）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３

）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４

）

（

１

）

－

（

３

） （

２

）

－

（

４

）

自基金合同生效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９．９０％ ０．１８％ ８．８５％ ０．２３％ １．０５％ －０．０５％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０．５０％ ０．１９％ －３．０４％ ０．１４％ ２．５４％ ０．０５％

自基金合同生效

日 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９．３５％ ０．１９％ ５．５５％ ０．２１％ ３．８０％ －０．０２％

十三、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相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销售服务费；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６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７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８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９

）依法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上述费用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２．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６５％

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６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

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

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

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

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

延。

（

３

）基金的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

Ｂ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０．４％

。 本基金销售服务费将

专门用于本基金的销售与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

销售服务费按前一日

Ｂ

类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４％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４％÷

当年天数

Ｈ

为

Ｂ

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Ｅ

为

Ｂ

类基金份额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销售服务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

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划出，由注册登记机构代收，注册登记机构收到后按相关合同规定支

付给基金销售机构等。

（

４

）除管理费、托管费和销售服务费之外的基金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

按费用支出金额支付，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３．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基金

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基金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

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４．

基金费用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

新的费率实施日

２

日前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申购费

（

１

）申购费率

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为：

申购金额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０．８％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４％

５００

万

≤Ｍ＜１０００

万

０．１％

１０００

万

≤Ｍ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本基金

Ｂ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

本基金的申购费由申购人承担，不计入基金财产。

在申购费按金额分档的情况下，如果投资者多次申购，申购费适用单笔申购金额所对应的费率。

（

２

）申购份额的计算

Ａ

类基金份额申购份额的计算：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

申购费率， 对于

１０００

万元（含）以上的申购适用绝对数额的申购费

金额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申购费用

申购份额

＝

净申购金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Ｂ

类基金份额申购份额的计算：

申购份额

＝

申购金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２．

基金赎回费

（

１

）赎回费率

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的最高赎回费率不超过

５％

，赎回费率为：

持有年限 赎回费率

Ｙ＜１

年

０．１％

１

年

≤Ｙ＜２

年

０．０５％

２

年

≤Ｙ ０％

注：［

１

］ 就赎回费的计算而言，

１

年指

３６５

天，

２

年为

７３０

天，以此类推。

本基金

Ｂ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赎回费。

本基金的赎回费由赎回人承担，赎回费的

２５％

归入基金财产，余额为注册登记费和其他手续费。

（

２

）赎回金额的计算

Ａ

类基金份额赎回金额的计算

本基金的赎回金额为赎回总额扣减赎回费用，其中：

赎回总额

＝

赎回数量（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

＝

赎回总额（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

＝

赎回总额（赎回费用

Ｂ

类基金份额赎回金额的计算

赎回金额

＝

赎回份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３．

基金转换费

（

１

）转换费率

本基金目前已开通与易方达平稳增长基金、易方达策略成长基金、易方达

５０

指数基金、易方达积极成长基

金、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混合型基金、易方达价值精选股票型基金、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基金、易方达科讯股

票型基金、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型基金、易方达中小盘股票型基金、易方达科汇灵活配置

混合型基金、易方达科翔股票型基金、易方达行业领先企业股票型基金和易方达沪深

３００

指数基金之间的转换

业务，具体实施办法和转换费率参见相关公告。基金转换费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由转出基金赎回费用及基金

申购补差费用构成，其中赎回费用的

２５％

的部分归入基金财产，其余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等相关手续费，转

换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计算结果按照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代销机构可对每笔转换申请向投资

者收取不高于

１０

元的业务代理费，具体收费标准以各代销机构的规定为准。

（

２

）基金转换份额的计算方式

计算公式：

Ａ＝

［

Ｂ×Ｃ×

（

１－Ｄ

）

／

（

１＋Ｇ

）

＋Ｆ

］

／Ｅ

。 其中，

Ａ

为转入的基金份额；

Ｂ

为转出的基金份额；

Ｃ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

的基金份额净值；

Ｄ

为转出基金的对应赎回费率，

Ｇ

为对应的申购补差费率；

Ｅ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

份额净值；

Ｆ

为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全部转出时账户当前累计未付收益 （仅限转出基金为易方达货币市场基

金）。

说明：

Ａ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赎回费用及基金申购补差费用构成。

Ｂ

转入基金时，从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申购费用高的基金转换时，每次收取申购补差费用；从申购费用高的

基金向申购费用低的基金转换时，不收取申购补差费用。 申购补差费用按照转换金额对应的转出基金与转入基

金的申购费率差额进行补差，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率的差异情况而定。

Ｃ

转出基金时，如涉及的转出基金有赎回费用，收取该基金的赎回费用。收取的赎回费用

２５％

的部分归入基

金财产，其余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等相关手续费。

Ｄ

投资者可以发起多次基金转换业务，基金转换费用按每笔申请单独计算。

４．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进行申购、赎回和转换的交易费率，请具体参照我

公司网站上的相关说明。

５．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调整上述费率。 上述费率如发生变更，基金管理人应最迟于新

的费率实施前

２

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６．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

针对特定地域范围、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电话交易等）或特定时间段等进行基金交易的投资者定期或不

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基金管理人可以对促销活动范围内的投资者调低基金申购、赎

回和转换费率。

十四、 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及《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４

日刊登的本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在“三、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部分主要人员情况。

２．

在“四、基金托管人”部分，根据最新资料进行了更新。

３．

在“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根据相关公告的内容，增加了

９

个代销机构：广发银行、东莞银行、中信银行、

日信证券、天源证券、华宝证券、民族证券、西南证券、红塔证券 ；将远东证券变更为新时代证券；根据最新资料

更新了基金份额发售机构信息。

４．

在“八、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部分，更新了部分表述。

５．

在“九、基金转换”部分，更新了部分表述，并相应更新了“十七、 基金的费用与税收”的部分表述。

６．

在“十二、基金的投资”部分，补充了本基金

２００９

年第

２

季度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７．

在“十三、基金的业绩”部分，更新了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数据。

８．

在“二十五、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根据相关公告的内容进行了更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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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南方深证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各代销机构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本

公司决定增加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国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为南方深证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的代销机构。

从

2009

年

11

月

12

日起，投资者可到光大银行、广发证券、中信金通证券、平安证券、国

盛证券、恒泰证券和国金证券在全国的营业网点办理南方深证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联接基金的认购及其他相关业务。 具体业务办理规则请遵循上述代销机构的相关规

定。

投资者可访问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nffund.com)

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

服务电话（

400－889－8899

）咨询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

投资者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

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

000507

证券简称
：

粤富华 公告编号
：

2009-029

珠海经济特区富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的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09

年

11

月

11

日上午

8

点

30

分。

2

、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珠海九洲大道

1146

号海珠大厦

4

楼）。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局。

5

、主持人：董事局主席杨润贵先生。

6

、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 《股票上市规则》 及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合

法有效。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

5

人， 代表股份

86,577,494

股， 占公司总股本

25.1%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法律顾问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关于增补梁小天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同意

86,577,49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易朝篷；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召集和出席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珠海经济特区富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2009

年

11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

002215

证券简称
：

诺普信 公告编号
：

2009-061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

4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一、会议通知情况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09

年第

4

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09

年

10

月

26

日发出通知，于

2009

年

11

月

7

日发布提示性公告。

二、会议召开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现场会议时间为

2009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三）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09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二）至

2009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09

年

11

月

11

日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2009

年

11

月

10

日下午

15:00

至

2009

年

11

月

11

日下午

15:00

。

1

、召集人：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

、会议召开时间：

2009

年

11

月

11

日下午

14

：

30

4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建安二路

69

号枫叶酒店二楼会议室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卢柏强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

16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52,394,910

股，占

公司股本总额的

75.145%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6

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

144,333,70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71.1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0

人，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8,061,21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975%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卢柏强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唐都远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

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152,394,91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关于对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152,394,91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唐都远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

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

4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交银施罗德增利债券

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申购和转换入业务的公告

为切实保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根据 《交银施罗德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 的有关规定，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决定自

2009

年

11

月

12

日起， 暂停本公司旗下交银施罗德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A

类基金份

额：

519680

；

B

类基金份额：

519681

；

C

类基金份额：

519682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 的申

购和转换入业务。

在暂停本基金的申购及转换入业务期间，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也将随之暂停，但本基

金的赎回及转换出业务正常进行。

关于恢复本基金的正常申购和转换入业务的时间，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jyfund.com

，

www.jysld.com

，

www.bocomschroder.com)

或拨

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700-5000

，

021-61055000)

咨询基金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

险， 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 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

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交银施罗德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第三次分红结果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及《交

银施罗德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管理人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对交银施罗德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实施合同

生效以来的第三次分红。经基金管理人计算并由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向权益登记日

2009

年

11

月

11

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的份额持有人实施收益分配，分配方案为

向

A/B

类基金份额持有人按每

10

份基金份额分配红利

0.50

元， 向

C

类基金份额持有人按每

10

份基金份额分配红利

0.50

元。

本基金已于

2009

年

11

月

11

日完成权益登记。 具体收益发放办法请查阅

2009

年

11

月

6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交银施罗德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第三次分红预告》。

截至

2009

年

11

月

11

日，本基金

A/B

类基金份额累计净值为

1.1887

元，除息后的

A/B

类

基金份额净值为

1.0677

元，本基金

C

类基金份额累计净值为

1.1806

元，除息后的

C

类基金份

额净值为

1.0646

元。

投资人欲了解有关分红的详细情况

,

可到各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查询

(

网

址：

www.jyfund.com

，

www.jysld.com

，

www.bocomschroder.com

； 客户服务电话：

400 -700 -5000

，

021-61055000)

。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

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